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号

原告元硕碳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白海珠，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剑锋，上海市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元硕碳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硕公司）诉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定丰霖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6日立

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日、2014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

告委托代理人白海珠、****，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原告诉称：原告系名称为“加热器”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030556971.7）的

权利人。原告发现被告在上海市**号同福易家丽三楼定丰霖专柜销售远红外健康墙暖产

品，经比对，该产品落入原告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构成专利侵权。按被告生产量

推测，被告侵权获利约为人民币150万元（以下币种同）。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被告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2、被告删除、销毁侵权产品的设计图、书面宣传

材料；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共计50万元，其中合理费用为37,430元

，包括律师费30,000元、公证费3,000元、购买侵权产品费用430元、外观专利评价报告费

4,000元。

被告辩称：1、专利收费收据专利号是2010305569717与专利证书上的专利号

201030556971.7不同，原告未能提供专利登记簿副本，涉案专利有效性不能确认，原告

诉讼主体资格存在问题；2、被告销售的产品是根据自己拥有的合法外观专利生产的

，不存在侵犯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事实；3、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系被控侵权产品的

生产方，故要求被告停止生产没有合法依据；4、原告要求被告删除、销毁侵权产品设

计图及书面资料，对此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5、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的

金额过高，特别是律师费3万元明显过高，且外观专利评价报告费与本案无关。请求法

院驳回原告诉请。

经审理查明：

原告系名称为“加热器”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030556971.7）的权利人。该

专利于2010年10月15日申请，2011年3月23日授权公告，2013年11月27日经国家知识产权

局检索，该专利目前稳定有效。

2013年10月15日，原告委托代理人麦世宏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在上海市**号同福易家丽

三楼定丰霖专柜，购买了一片远红外健康墙暖及一个底座，并取得上海同福易家丽销货



凭证一张、定丰霖广告册二本及由该专柜赠与的电线一根。其中销货凭证上盖有被告同

福易家丽专卖店的图章。被告确认被控侵权产品系其销售。

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公证费3,000元，律师费30,000元，外观专利评价报告费4,000元，侵

权产品及底座购买费用430元。

在庭审中，原告确认涉案专利外观设计产品要点为边角、散热孔、出风口、手提拉口、

挂孔。经法庭组织涉案外观设计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比对，原告认为两者主视图外观一

致；后视图外观不一致，涉案专利设计有手提拉口，被控侵权产品没有手提拉口；出风

口也不一样，专利设计是一块长方形，整块面板，被控侵权产品是六个圆点，分布在面

板的左右两侧；左视图一致；俯视图一致。专利设计的挂孔是四个条状，被控侵权产品

是八个小正方形。视觉效果有区别。比对结论是整体视觉效果近似。

被告认为，两者主视图不一致，被控侵权产品有凹凸槽，呈现立体感，专利设计是光滑

的、平面的；后视图不一致，被控侵权产品出风口设计有突出的圆锥体，圆锥体分布于

八个小孔。根据客户的选择可以有横向和竖向的挂孔，共有八个挂孔，分布于产品的左

右两侧。背面有凹凸槽和被告的商标。被控侵权产品上没有手提拉口；左视图不一致

，专利设计是平面的，被控侵权产品是凹凸不平的。背后有凹凸的圆锥体的散热孔；俯

视图不一致，也是有凹凸的圆锥体的散热孔。比对结论不相同也不近似。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1、涉案外观设计专利证书；2、专利评价报告；3、专利收费收

据；4、（2013）沪虹证经字第1831号公证书；5、公证费发票；6、销货凭证；7、律师

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8、外观专利评价报告发票；9、公证事项申请人麦世宏的台胞

证及其在上海宏威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威公司）的任职证明以及双方当

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被告提交的名称为“墙暖”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因授权时间

晚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与本案侵权比对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涉案“加热器”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030556971.7）目前处于有效

状态，原告系涉案专利的权利人。被告以专利收费收据专利号与专利证书上的专利号缺

乏分隔符号为由否定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我国《专利

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

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

观设计专利产品。否则即属于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我国专利法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

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在相同产

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外观设计的，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授权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专利侵权。经比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专利

，两者主视图基本一致，区别主要在于后视图，由于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主视图比其他

部位更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所直接观察到，对一般消费者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力

，故本院认定被控侵权设计与涉案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属于近似

设计，构成专利侵权。鉴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万元，但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及专利许可使用费，故本院综合专利权的类



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5万元。至于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费用及外观专利评价报告费等维权费用与被告侵权行为直接关

联，应予支持。被告以宏威公司与原告存在利益关系及麦世宏作为台北县律师担任宏威

公司总经理有违律师执业常识为由否定公证费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由于原告购买侵权产品费用中含有不在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内的底座金额

，应当扣除；另被告辩称的律师费过高具有合理性，本院根据本案案情复杂程度、调查

取证的难度等因素酌情调整。

被告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已经由原告提供的公证书所证实，本院予以认定。鉴于原

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亦是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商，故原告指控被告生产侵权产品的

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有库存的设计图及书面宣传资料

，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删除、销毁侵权产品设计图及书面宣传资料的主张，亦不予支

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

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销售侵害原告元硕碳晶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享有的“加热器”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030556971.7）的

产品。

二、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元硕碳晶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5,000元。

三、驳回原告元硕碳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原告元硕碳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

3,828 元，被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 4,97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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